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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」原則，自 98 年 6 月 30 日起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近 3 年，已核准陸資投資 217 件，投（

增）資金額 2.7 億美元，正面效益如下： 

(一)增加採購臺灣產品：核准 229 件陸商來臺投資案，其中批發零售業占總件數 52%，透過

其來臺設立據點增加對臺灣產品採購。 

(二)創造我國就業機會：陸資在臺投資事業除指派少數高階管理階層來臺外，大多數員工均

仍在臺灣聘用我國人士，創造我國就業機會，截至 100 年 12 月底為止，陸資在臺投資事

業已僱用之員工人數計 5,189 人。 

四、為持續臺灣未來經濟發展動能，經濟部將以「投資臺灣、布局全球」為發展策略藍圖，積極推

動各項經濟興革工作，以協助產業創新加值，同時持續進行僑外、陸資來臺投資相關法令限

制之檢討，以打造具高度競爭力及具有國際化之經營環境，吸引跨國企業在臺設立亞太區域

之營運總部，打造臺灣黃金十年新生競爭力。此外，開放外資及陸資來臺投資，不僅擴大我

國證券市場規模，活絡市場資金動能，亦有助於提升企業募集資金之效率，並促使我國證券

市場益趨國際化與自由化。行政院金管會亦將秉持促進資本市場健全發展並保障投資之原則

，推動各項措施。 

（十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政府將第 3 波開放中資來臺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6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5-274） 

許委員就政府將第 3 波開放中資來臺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進一步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，相關主管機關係依國內產業具因應能力、大

陸有投資意願且對我經濟就業有利、兩岸具互補性且有助產業分工等原則，針對開放業別項

目及鬆綁相關限制條件等進行審慎檢討而決定。第 3 波放寬陸資來臺投資之業別項目，對具

敏感性、涉及關鍵技術之產業，均訂有限制條件及配套措施，包括限制經營權及不得具控制

能力。又，陸資投資涉及關鍵技術之產業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有嚴謹之管理機制，陸

資投資人應提出具體產業合作策略，並須經專案小組審查通過，且應承諾陸資股東不得擔任

或指派經理人、擔任董事之人數不得超過其他股東擔任之總人數，以及不得於股東大會前徵

求委託書等。此外，在兩岸經貿關係日趨活絡，政府及企業都應正視陸資來臺投資問題，並

從正面之態度看待陸資開放之效益，以達「機會最大化、風險最小化」之政策目標。未來經

濟部將秉持「以臺灣為主，對人民有利」之原則，持續進行陸資來臺投資相關規範與配套措

施之檢討，期透過兩岸雙向投資，結合彼此優勢，共同合作開拓大陸及國際市場。 

二、陸資來臺投資公共建設，係指由陸資投資擔任我國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（公司）股東，而

非由其承攬營建工程；民間機構依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規定負營運之責，興建部分

仍由國內營造等產業負責、並由國內專業技師簽證，因此不會衝擊國內產業，反而因公共建

設之增加而擴大內需，增加就業機會之正面效益。另開放陸資來臺投資（非承攬）之公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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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項目，係由各部會依「國家安全、產業衝擊、社會觀感、產業發展」等原則評估；凡涉及

國家安全、衝擊國內產業、影響社會觀感等，均未開放。至已開放之項目，亦訂有相關配套

措施。此外，政府機關辦理陸資投資之促參案件，在前置階段即須檢視可否由陸資投資參與

，並詳列在公告招商文件；申請人依公告規定備標，並經過甄審委員會審查，若成為最優申

請人，並先向經濟部投審會取得投資許可；資金匯入前，亦須經投審會審定，若須成立專案

公司，須依我國「公司法」成立公司，始能與機關簽訂促參案件之投資契約。簽約後，機關

亦可依投資契約監督。 

三、現階段陸資來臺投資國內肥料製造業，須受限投資現有事業，持股比率不得超出 20%，或合

資新設事業，持股比率須低於 50%，以及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控制能力等限制條件。 

第 3 波開放並未對限制條件予以鬆綁或取消，爰陸資無法控制產業及影響國內市場肥料供需

。另國內化學肥料年使用量約 102 萬公噸，其中台肥公司供應量約占 7 成。考量運費成本，

目前國內所需之尿素、磷酸、磷酸一銨等製肥原料多由大陸地區進口。此外，國內肥料產業

以內需市場為主，因市場飽和已逐漸成為微利產業，且肥料生產多未具特殊專業技術或專利

，評估國內肥料製造業非屬陸資主要投資標的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相關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6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5-271） 

楊委員就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避免稅務稽查政策影響「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」租金補貼申請者之權益，內政部業於

民國 98 年 8 月 20 日專案陳報行政院，嗣由行政院經建會於同年 9 月 24 日邀集內政部及財政

部進行協調並獲致結論略以，依「稅捐稽徵法」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

課稅需要，得向有關機關要求提示有關文件，故內政部依法應配合提供相關租金補貼租賃契

約等資料供稅捐稽徵單位查辦。另依「住宅法」第 44 條規定，為提升租屋市場健全發展，各

主管機關應就租屋市場資訊、媒合服務、專業管理協助及糾紛諮詢等提供相關服務，該等服

務之提供得以自行或輔導、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方式辦理。內政部刻依上開規定研訂

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之輔導及獎勵辦法，以達成房東、房客雙贏之目標。 

二、又，個人出租房屋收入係屬「所得稅法」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之租賃所得，應以全年租賃收入

減除房屋出租之必要損耗及費用後餘額為所得額；納稅義務人如不逐項舉證，亦可按財政部

核定之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計算（100 年度費用率為 43%）。出租人辦理綜合所得稅

結算申報時，尚可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，按綜合所得淨額適用之稅率計算應納稅額，符合量

能課稅公平原則。此外，我國所得稅係採申報制度，納稅義務人對於各項所得應主動申報，

歷年來有關租賃所得之課稅，除賴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外，為維護租稅公平，稽徵機關每年

均有例行性之資料蒐集及查核作業，尚無特別針對租金補貼資料查核課稅之情形。 


